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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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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叶轻飏

“我买的冰箱还在保修期内，但商家和厂家都说同款

冰箱早就停产了，没有配件，无法提供保修服务。”近日，温

岭市消保委接到了消费者王先生的投诉。

王先生说，自己在 2019 年购买了冰箱，质保期 3

年，目前仍在保修时间内。在发现冰箱制冷功能损坏

后，他联系商家上门维修。商家上门查看后发现是冰

箱电脑板损坏，当时和王先生说可以维修。没想到，

第二天商家却改口了，说他所购买的该型号冰箱已经

停产，厂家没有完好适配的电脑板可供维修，因此拒

绝保修。

对于王先生的投诉，商家解释说，上门查看发现王先

生家的冰箱不能用是因为电脑板损坏，他们第一时间联系

了生产厂家，但是厂家却告诉他们这款冰箱停产时间超过

2年，适配的电脑板已经不再生产了，库房里也没有可供

替换的库存。由于厂家无法提供电脑板，所以商家只能告

诉王先生无法维修。

经消保委多次沟通调解，商家通过厂家联系上其他商

家，终于找到了适用于同款冰箱的全新电脑板。商家收到

后，立即上门为王先生维修，王先生表示接受。

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家电产品日新月异，厂家频繁

推出新型号和新功能，甚至有些型号产品当年生产，当

年就停产，配件也随之停产，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售后

问题。但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及相

关规定，经营者需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

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不得故意拖

延或者无理拒绝。本案中，王先生购买的冰箱还在保

修期内，厂家有义务在承诺的期限内按照国家规定承担

“三包”责任。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家电时应仔细阅读产品的

售后服务承诺，并保存好相关凭证，以便发生质量问题时

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现代快报》谢喜卓

1月2日，山东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

题为《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该文章一

经发布，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当晚记者注意到，这篇文

章已经被删除。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文章

普法的内容总体是对的，但有的说法过于绝对，易使公

众产生误读。

网传山东高院发布文章引热议

该文章称，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出轨不属于同居行

为，不能据此要求离婚。面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202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与他人同

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

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文章提到，根据该司法解释：虽然出轨婚外异性，

但是没有长期、稳定地共同居住，就不能认定为同居行

为，就不能以此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作为

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也就是你抓到你的配偶出

去和别的异性开房证据，但这不属于长期共同居住，不

能以此要求离婚。

该文章中还提到，比如：宾馆开房的证据，这个就

不属于“同居”。宾馆是临时性场所，不属于共同居

住。拍到配偶与他人牵手逛街，这个也不能证明是“同

居”。拍到配偶与他人在外租房照片，但是不能是一次

两次，必须是长期居住的证据，不然也不属于“同居”。

记者注意到，上述《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

离婚》的文章，最初发布在名为“山东高法”的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时间为2022年1月2日零点20分。该微信

公众号的账号主体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月2日

晚7点左右，记者在“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上检索发

现，该文章已经不在了。

律师：标题、用词略显偏颇，
导致公众误解

这一文章发布后，迅速

引发网友热议，网友们大都

认为文章的说法过于偏激。

对此，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蓝天彬律

师表示，网传文章的普法内容总体是对的，但文章标题

确实过于绝对了。“‘重婚或与他人同居’是应当准予离

婚的法定条件之一。”蓝天彬告诉记者，根据司法解释

规定，“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

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蓝天彬说，出轨不代表就是与他人同居，有的是一

夜情，也有的是偶然发生性关系，有的并没有持续、稳

定地共同居住。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出轨，另一方主

张离婚，要证明属于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或者感情确实

破裂，否则法院很可能判决不准离婚。不过，经人民法

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

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蓝天彬说，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方可请求赔偿的

情况之一包括一方与他人同居，与他人同居实际上就

是严重的出轨，不过出轨不一定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与

他人同居。出轨行为明显违背了夫妻间应互相忠诚的

原则。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会酌情判决。

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嘉凝认为，山东高院

所发的文章确实是对现行婚姻法律制度的展开，但其

标题、用词略显偏颇，会导致公众对法律产生误解。

沈嘉凝告诉记者，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就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配偶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也就是所谓“出

轨”，这是被认定不道德的行为，也违反民法典第1043

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因此，无论是

偶尔出轨还是长期与他人同居，都是对婚姻伦理底线

的挑战，都是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另一方都有

权利请求离婚。

她说，我国对于法院判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

破裂”，而现实情况确实存在一次出轨后请求配偶原

谅，配偶考虑到多年的深厚感情选择继续婚姻关系。

而法律是具有兜底性质的，对于夫妻之间的事情，外人

没办法做主，法律更加不能一刀切。夫妻之间的感情

包含着爱情、亲情等，具有复杂性，法律肯定非常慎重

地判定双方离婚的标准。

沈嘉凝说，法律只是对人们最低的道德要求，防止

草率离婚就要让普法行为成为价值导向型，而不是简

单地阐述法条内容。

文员隐瞒残疾入职，
公司将其解聘
是否违法？

编辑同志：
我因为一次意外导致左脚三个

脚趾缺失，并办理了残疾证书。后来

我应聘一家公司的文员岗位时，公司

要求填写《员工登记表》，其中列明有

无大病病史、家族病史、工伤史、传染

病史、其它病史等。我觉得自己的残

疾并不影响行走和所求职的工作，所

以就在登记表上全部勾选为“无”。

入职半年后，公司却以我隐瞒残疾为

由，强行将我解聘。请问：我能否向

公司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吗？ 肖女士

肖女士：
你可以向公司索要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

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

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

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

实说明。”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

享有知情权，但用人单位不应享有过

于宽泛的知情权，而应基于劳动合同

能否履行来考量，与劳动合同能否履

行无关的事项，用人单位不得了解，

劳动者也无需释明。结合本案，你虽

左脚三个脚趾缺失残疾，甚至隐瞒持

有残疾人证，但这并不影响你从事的

文员工作，公司据此借口你侵犯其知

情权，无疑是对知情权的滥用。

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

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鉴于劳动者的身体残疾

属于隐私，在残疾不影响工作的情况

下，劳动者可以不主动向用人单位披

露其身有残疾的事实。

此外，用人单位本身承担着吸纳

就业的社会责任，对残疾劳动者应当

有必要的包容而不是歧视，更不能以

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正因为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必须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承担

责任，即“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廖春梅

曝光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对外公布了

6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涉及拖欠劳

动报酬、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等违法

行为。 新华社 王琪

保修期内，同款冰箱停产就不再保修？
消保委：厂家有义务在承诺期限内承担“三包”责任

不能仅以“出轨”为由离婚？网友炸锅
山东高院微信公号一篇文章引争议，律师：说法过于绝对


